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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Hong Kong Life Sciences and Technologies Group Limited
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85）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之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
司提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
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
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資深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使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
買賣的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
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之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
董事（「董事」）願就本公佈之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
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
準確及完整，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令致本公
佈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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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呈本 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
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一六年
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4 43,666 44,497 86,960 65,174
銷售成本 (36,680) (35,635) (72,427) (48,669)

    

毛利 6,986 8,862 14,533 16,505
出售持作買賣投資之
 虧損 – – – (1,476)
持作買賣投資之
 公平值變動 1,764 105 2,660 105
其他收入 4 – 9 1 19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9,088) (9,270) (18,736) (20,278)

    

除稅前虧損 5 (338) (294) (1,542) (5,125)
所得稅抵免╱（開支） 6 241 (506) – (506)

    

期內虧損 (97) (800) (1,542) (5,631)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802 (286) 1,642 (1,283)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
 總額 705 (1,086) 100 (6,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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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期內盈利╱（虧損）：
 — 本公司擁有人 52 814 (752) (2,312)
 — 非控股權益 (149) (1,614) (790) (3,319)

    

(97) (800) (1,542) (5,631)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
 （開支）總額：
 — 本公司擁有人 854 528 890 (3,595)
 — 非控股權益 (149) (1,614) (790) (3,319)

    

705 (1,086) 100 (6,914)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及攤薄（港仙） 0.01 0.02 (0.0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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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於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9 7,657 10,623
投資物業 9 44,041 –
其他無形資產 12,000 12,000
可供銷售投資 2,509 2,509

  

非流動資產總值 66,207 25,132
  

流動資產
存貨 – –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232,451 238,940
持作買賣投資 5,880 3,220
預付稅項 744 744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2,328 142,619

  

流動資產總值 341,403 385,523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39,220 42,365

  

流動負債總額 39,220 42,365
  

流動資產淨值 302,183 343,158
  

資產淨值 368,390 368,290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2 227,536 227,536
儲備 187,144 186,25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14,680 413,790
非控股權益 (46,290) (45,500)

  

權益總額 368,390 36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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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
權益 權益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189,613 593,160 (39,998) (2,171) (379,764) 360,840 (42,245) 318,595

期內虧損 – – – – (2,312) (2,312) (3,319) (5,631)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1,283) – (1,283) – (1,283)

期內全面開支總額 – – – (1,283) (2,312) (3,595) (3,319) (6,914)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189,613 593,160 (39,998) (3,454) (382,076) 357,245 (45,564) 311,681
        

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227,536 675,345 (39,998) (4,621) (444,472) 413,790 (45,500) 368,290

期內虧損 – – – – (752) (752) (790) (1,542)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1,642 – 1,642 – 1,642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 – – 1,642 (752) 890 (790) 100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227,536 675,345 (39,998) (2,979) (445,224) 414,680 (46,290) 36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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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以下各項（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經營活動 (39,196) (33,569)
投資活動 (2,640) (18)
融資活動 –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淨額 (41,836) (33,587)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42,619 40,301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545 (1,150)
  

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02,328 5,56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02,328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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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經修訂）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受
豁免有限公司，而其股份自二零零二年三月七日起在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 (i)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
業務；(ii)貿易業務；(iii)放債業務；及 (iv)證券投資。

2.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之披露規定編製。

除下文所述者外，編製此等未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用主要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
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投資物業

投資物業為持作賺取租金及╱或資本增值之物業。於初始確認時，投資物業按成本（包括
任何直接應計開支）計量。於初始確認之後，投資物業使用公平值模式按其公平值計量。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動產生之收益或虧損列入出現有關收益或虧損年度之損益。

投資物業於出售時或在投資物業永久不再使用及預期出售該等物業不會產生未來經濟
利益時取消確認。取消確認資產所產生之收益或虧損（按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資產賬面
值兩者間之差額計算）列入取消確認有關項目期間之損益。

採納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應用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就本期間財務資料首次強制生效之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所有修訂。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
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3. 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分類資料乃根據內部報告編製。該等報告由主要經營決策人（即本公司行
政總裁）定期審閱，以供分配資源予本集團各類業務及地理位置以及評估有關表現。

期內，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本集團之經營及可報告分類如下：

(i) 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業務；

(ii) 貿易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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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放債業務；及

(iv) 證券投資。

上述分類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資料如下：

(a) 分類收益及業績

截至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抗衰老及
幹細胞

技術業務 貿易業務 放債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1,747 74,167 11,046 – 86,960
     

分類業績 (7,863) (104) 10,387 2,660 5,080
    

未分類集團收入 1
未分類集團開支 (6,623)

 

除稅前虧損 (1,542)
 

截至二零一六年
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抗衰老及
幹細胞

技術業務 貿易業務 放債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 1,798 49,837 13,539 – 65,174
     

分類業績 (7,998) (947) 12,952 (1,371) 2,636
    

未分類集團收入 –

未分類集團開支 (7,761)
 

除稅前虧損 (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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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類資產及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抗衰老及
幹細胞

技術業務 貿易業務 放債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4,600 40,764 190,090 5,880 261,334
未分類資產 146,276

 

綜合資產 407,610
 

分類負債 37,021 748 316 – 38,085
未分類負債 1,135

 

綜合負債 39,220
 

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抗衰老及
幹細胞

技術業務 貿易業務 放債業務 證券投資 總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26,022 39,117 225,872 3,220 294,231
未分類資產 116,424

 

綜合資產 410,655
 

分類負債 37,096 718 917 – 38,731
未分類負債 3,634

 

綜合負債 42,365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包括香港）（「中國」）及香港經營業務。以下為按經營地
點劃分來自外來客戶之收益分析：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11,046 13,539
中國 75,914 51,635

  

86,960 6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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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業務 787 930 1,747 1,798

貿易業務 37,578 36,490 74,167 49,837

放債業務 5,301 7,077 11,046 13,539
    

43,666 44,497 86,960 65,174
    

其他收入
利息收入 – – 1 1

雜項收入 – 9 – 18
    

– 9 1 19
    

5. 除稅前虧損

除稅前虧損乃扣除以下項目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 薪金及津貼 2,739 2,611 5,620 5,388

 — 向界定供款退休福利
   計劃供款 118 59 180 120

    

2,857 2,670 5,800 5,508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201 1,658 3,063 3,343

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賃租金 2,724 2,576 5,431 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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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抵免）╱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 (241) 506 – 506

 中國企業所得稅 – – – –
    

(241) 506 – 506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六年：16.5%）計提撥備。

源自中國之溢利之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估計應課稅溢利以中國現行稅率計提撥備。

由於將引致在可見將來須支付債項的暫時差異並不重大，故期內並無確認遞延稅項。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一六年：無）。

8.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期內盈利╱（虧損） 52 814 (752) (2,312)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688,396,805 4,740,332,805 5,688,396,805 4,740,332,805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任何潛在普通股。由於
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每股攤
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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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投資物業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收購任何傢俬、裝置及設備項目（二零
一六年：19,000港元），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亦無售出任
何傢俬、裝置及設備。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以代價約44,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無）
收購投資物業。收購投資物業之詳情載於附註13。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按賬齡分析：
 0至30天 46,316 52,989

 31至60天 695 596

 60天以上 6,657 2,088
  

應收賬款總額 53,668 55,673

 減：減值虧損 (2,641) (2,641)
  

應收賬款總額，扣除減值虧損 51,027 53,032

按金及預付款項 4,497 4,705

應收貸款（附註） 176,925 181,197

其他應收款項 2 6
  

232,451 238,940
  

附註：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貸款按固定年利率10厘至12厘（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10厘至24厘）計息及須於12個月內償還。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除賬面值約為27,000,000港元之應
收貸款以一幅土地作抵押外，所有應收貸款均為無抵押。董事不時參考借款人之
過往還款記錄及當前信貸狀況，評估個別應收貸款能否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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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七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按賬齡分析：
 0至30天 – –

 31至60天 – –

 60天以上 41 41
  

應付賬款總額 41 41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9,179 12,324

應付附屬公司少數股東之款項 30,000 30,000
  

39,220 42,365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金額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5,000,000,000 200,000

 法定股本增加（附註 a） 5,000,000,000 200,000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
 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10,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04港元之普通股
 於二零一六年四月一日 4,740,332,805 189,613

 根據股份配售發行普通股（「股份」）（附註b） 948,064,000 37,923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及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 5,688,396,805 227,536

  

附註：

a. 根據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通過之本公司普通決議案，本公司之法定股本透過額外
增設5,000,000,000股股份由200,000,000港元（分為5,000,000,000股股份）增至400,000,000港
元（分為10,000,000,000股股份）。

b.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六日，已向承配人發行948,064,000股股份，總代價為123,248,000港元，
其中37,923,000港元已計入股本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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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透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獲得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大同環球貿易有限公司（「買方」）
與（其中包括）林偉強先生（「賣方」）及愉基國際有限公司（「目標公司」）訂立買賣協議（「該協
議」），據此，賣方同意按代價43,900,000港元出售銷售股份（即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收
購事項」）。目標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亦為位於香港大嶼山之物業（「物業」）之合法實益
擁有人，其主要資產為多幅位於香港之地塊。該協議全部先決條件已獲達成，完成已於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落實。由於董事會認為所收購資產不符合業務之定義，故有關交易
入賬列作資產收購。根據獨立估值師編製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之估值報告，物業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市值為44,000,000港元。董事會正積極就物業之可能性考慮
多項計劃，惟尚未達成結論。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
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之公佈。

於收購日期確認之資產及負債公平值：

千港元

已收購資產淨值：
 投資物業 44,041
 其他應付款項 (141)

 

 資產淨值 43,900
 

以下列各項償付：
 該協議項下更替契據 41,259
 已付現金代價 2,641

 

43,900
 

收購一間附屬公司之現金流出淨額
 以現金支付之代價 2,641

 

14. 有關聯人士交易

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其為本公司之有關聯人士）間之結餘及交易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並無於本附註披露。除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分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期內曾進行
下列有關聯人士交易：

主要管理人員之酬金

期內董事酬金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1,132 1,013 2,160 2,026
離職後福利 5 5 9 9

    

1,137 1,018 2,169 2,035
    



– 15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本集團主要從事 (i)抗衰老及
幹細胞技術業務；(ii)貿易業務；(iii)放債業務；及 (iv)證券投資。

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來自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業務之收益約為1,700,000
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1,800,000港 元），並 錄 得 分 類 虧 損 約 為7,900,000港 元（二 零
一六年：8,000,000港元）。虧損主要來自員工及相關成本、租金開支及折舊。本
集團繼續面對激烈競爭及高營運成本，而收益亦因現有幹細胞技術服務需求
疲弱而受到嚴重影響。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本集團透過與厚樸生物科技（蘇州）有限公司（「厚樸生物
科技」）訂立技術委託開發合同（「技術開發合同」），將其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
業務範疇拓展至研發方面。厚樸生物科技乃由執行董事林高坤先生及其配偶
就先前於二零一三年收購之兩項專利之臨床應用、技術再開發及商品化全資
擁有。透過訂立技術開發合同，本集團旨在完善該等專利，可望自改善其產
品組合受惠。本集團擬集中投放資源開發名為「一種來自人類胰島的胰腺幹
細胞系的構建及向胰島素分泌細胞分化的方法」之專利，並相信厚樸生物科
技擁有可協助開發及完善該項專利之專業技術及知識。

貿易業務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錄得來自貿易業務之收益約74,2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
49,800,000港元），並錄得分類虧損約1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900,000港元）。虧
損主要來自員工及相關成本、租金開支及折舊。本集團將持續致力擴大客戶
基礎及豐富貿易產品種類，務求增加收入來源及提升財務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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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債業務

本集團透過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誠宇財務有限公司（「誠宇」）開始經營
其放債業務，該公司持有香港法例第163章放債人條例項下之放債人牌照。於
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應收貸款及應收利息分別約為176,900,000港元（二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181,200,000港 元）及 約12,9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七 年 三 月
三十一日：17,0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本集團錄得來自放債業務之收益約
11,000,000港 元（二 零 一 六 年：13,500,000港 元），並 錄 得 除 稅 前 分 類 收 益 約
10,4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13,000,000港元）。本集團按介乎10厘至24厘（二零
一六年︰10厘至24厘）之年利率向客戶收取利息。本集團繼續向客戶（包括個人
及公司）提供有抵押及無抵押貸款。本集團授予客戶之未償還貸款信貸期介乎
數個月至一年。鑑於市場需求龐大，本集團擬以審慎態度維持貸款組合，從
而帶來穩健現金流量及合理回報。

證券投資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上市公司之持作買賣投資約為5,900,000
港元（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3,200,000港元）。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並無
收購或出售任何持作買賣投資，而持作買賣投資之公平值收益約為2,700,000
港元（二零一六年：105,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出售
香港上市證券之已變現虧損約為1,500,000港元。董事會將繼續監察市況及其
表現。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總收益約為87,0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65,200,000港元），
較上一期間增加約33.4%。收益大幅增加主要由於貿易業務。期間之行政及其
他經營開支約為18,7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0,300,000港元）。

期間之虧損約為1,5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600,000港元）。本公司擁有人應
佔期內虧損約為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2,300,000港元），而每股虧損為 0.01
港仙（二零一六年：0.05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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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

董事會繼續對抗衰老及幹細胞技術業務之前景抱持樂觀態度，並將因應市場
轉變調整本集團發展策略。就此，董事會將不斷檢討本集團之策略及經營，
從而提升業務表現。由於中國市場具有增長潛力，我們擬進一步於中國發展
業務。我們亦將繼續提升現有業務並發掘其他業務及投資機會，務求多元化
發展收入來源及業務組合，以提升本公司股東（「股東」）之利益。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302,20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343,200,000港元），現金及銀行結餘約為102,300,000港元（二
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42,600,000港元）。本集團並無未償還計息借貸（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總負債相對總資產之
比率）約9.6%（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10.3%）。

資本結構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為414,700,000港元（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413,800,000港元）。本公司之權益主要包括股本及資本
儲備。

重大事項

收購愉基國際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

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大同環球貿易有限
公 司 與（其 中 包 括）賣 方 及 目 標 公 司 訂 立 該 協 議，據 此，賣 方 同 意 按 代 價
43,900,000港元出售銷售股份（即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目標公司為投資
控股公司，亦為物業之合法實益擁有人，物業主要指定為發展私人住宅物業
以供銷售。鑑於香港物業市場之增長潛力，本集團相信，此乃收購小型物業
以供潛在發展或轉售之良機，從而為本集團帶來更多元化收入並為股東爭取
回報。由於該協議全部先決條件已獲達成，完成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落實。
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
年六月七日之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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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資料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合共聘用37名（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43名）全職僱員。於回顧期間內，僱員薪酬總額（包括董事酬金及
退休福利）約為5,800,000港元（二零一六年：5,500,000港元）。本集團乃根據僱員
之表現、資歷、經驗及當時行業慣例釐定薪酬。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產抵押（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外匯風險

本集團賺取之收益及承擔之成本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故認為外匯風險
對本集團之影響甚微。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其他資料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主要行政人員」）
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述登記冊內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創業板
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於本公司普通股之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

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概約）

林高坤先生 實益擁有人 954,878,333 1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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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
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
所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彼等被當作或
視為擁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文所
述登記冊內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至5.67條有
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規定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權證之權利

除購股權計劃外，於期間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參與訂
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權證
而獲利。

購股權計劃

根據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四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所通過普通決議案及
聯交所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日批准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項下將予
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本公司已採納購股權計劃以取代於二零零二年二
月一日採納而已屆滿之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主要條款載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之通函附錄內。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本公司股東已批准根
據購股權計劃及創業板上市規則更新購股權計劃授權限額。於二零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本公司有395,033,280份購股權（相當於已發行股份6.94%）可供根據購
股權計劃發行。於期間內，概無購股權已授出、失效或行使，而於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概無尚未行使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旨在讓本公司向參與人提供機會，透過購入本公司股份分享本公
司之增長成果，此舉或有助吸引及留聘對本公司成就作出貢獻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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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之權益及其他人士之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據董事所知，以下人士╱法團（董事或本公司主要
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
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股東姓名╱名稱 身分 所持股份數目
佔已發行

股份百分比
（概約）

劉毅翔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及受控制
 法團權益

752,850,000 13.23

Pacific Fortune Global Limited
 （附註1）

實益擁有人 474,032,000 8.33

Primeshare Globe (Hong Kong) 
 Inv.Co.,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721,452,000 12.68

Sheng Yuan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71,286,903 6.53

A Plus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附註2）

投資管理人 320,800,000 5.64

Tiger Capital Fund SPC
  — Tiger Global SP（附註2）

實益擁有人 320,800,000 5.64

Full Hous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投資管理人 340,600,000 5.99

附註：

1. 劉毅翔先生直接擁有Pacific Fortune Global Limited全部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劉毅翔
先生被視為登記於Pacific Fortune Global Limited名下之474,03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2. A Plus Capital Management Limited為Tiger Capital Fund SPC — Tiger Global SP之實益擁有人。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概不知悉任何其他人士╱
法團（董事及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之權益或淡倉，或記
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36條須存置之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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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股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守則，其條款不比創業板上市規
則第5.48至5.67條所載交易準則規定寬鬆。經作出特定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
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一直遵守有關操守守則及交易準
則之規定。

競爭權益

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各董事、本公司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之任何緊密
聯繫人（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於對本集團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重大競
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截至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
管治報告（「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惟下文所述者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
重選連任。非執行董事及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並非按特定任期獲委任，惟彼
等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重選連任。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A.6.7，全體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然而，
若干非執行董事因早已安排其他事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九月
十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E.1.2，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然而，
董事會主席林戈女士因早已安排其他事務而無法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林戈女
士已邀請執行董事崔光球先生出任股東週年大會主席及於會上回答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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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7.50A(1)條，董事資料近期變更載列如下：

李梅女士已辭任中國海洋捕撈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47）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職務，自二零一七年八月二日起生效，彼亦不再為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
可進行第1類受規管活動（證券交易）之持牌人士。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洪日明先生、陳潤興先生、桂
強芳先生及張健源先生，並已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列明書面職權範圍。洪日
明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期間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承董事會命
香港生命科學技術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盧志強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i)五名執行董事，即林高坤先生、盧志強先生、
崔光球先生、李梅女士及孫宇博士；(ii)一名非執行董事，即林戈女士；以及 (iii)
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洪日明先生、陳潤興先生、桂強芳先生及張健源先生。

自刊發日期起計，本公佈將至少一連七日刊載於創業板網站http://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內及本公司網站http://www.hklifesciences.com內。


